
臺南市立大灣高中【騎乘機車（腳踏車）、電動車】管理辦法 
100.9.26制訂 

104.08.01修訂 

壹、依據：教育部 83.5.20(83)教三字第○七一三○號文辦理。  

貳、目的：為輔導本校家居偏遠、交通不便，符合申請騎機車通學資格之學生特

定此辦法予以管理輔導，並藉安全教育及輔導措施等措施，灌輸學生正確之

交通安全觀念，防範學生無照違規駕駛及飆車肇事等事件發生，做到行的安

全進而確保人身安全。 

參、申請騎機車通學規定： 

   一、具備之條件： 

  （一）家居偏遠、通學交通不方便(因學校車位有限，家居 5 公里內視狀況核

予申請)。 

  （二）持有機車個人之行車執照及駕駛執照。 

  （三）無交通違規或肇事紀錄。 

  （四）備有檢驗合格之機車及安全帽。 

  （五）機車需投保強制責任險「車輛不得改裝」。 

  （六）出具家長親筆簽名，蓋章之申請書。 

  二、申請程序： 

  （一）先至學務處申請報名。(由承辦教官發給申請同學申請表、家長同意書

及本人保證書)。 

  （二）申請表除須家長、導師、輔導教官簽名外亦須浮貼個人行照、駕照影印

本及機車保險証明。 

  （三）家長同意書需由家長親筆簽名蓋章，並填具聯絡電話以利聯絡。 

  （四）申請書經校長核示同意申請後，核發管制標籤並張貼於機車牌照右下方

處，始准予停放本校指定之學生機車車位內。 

 

肆、電動車通學申請程序：(國中部學生考量行車安全，尚不開放) 

（一）先至學務處申請報名。(由承辦教官發給申請同學申請表、家長同意書)。 

（二）申請表除須家長、導師、輔導教官簽名後始得申請。 

（三）家長同意書需由家長親筆簽名蓋章，並填具聯絡電話以利聯絡。 

（四）申請書經校長核示同意申請後，核發管制標籤並張貼於電動車明顯處處，

始准予停放本校指定之學生電動車車位內。 

伍、腳踏車騎乘無需申請，僅需向學務處提出登記後即可依規定使用。 

陸、安全教育： 

（一）申請騎乘機車同學必須參加由學校所舉辦之安全教育講習，無故不到之人

員，除按校規懲處外並撤銷其申請，講習內容如下（約五十分鐘）： 

     1.觀看交通隊製發之道路交通安全宣導影片。 



     2.簡易故障排除。 

     3.安全的騎車法。 

     4.專題講話。 

（二）配合校外會於週會時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演講活動。 

（三）運用學務處班會通報隨時將機車騎乘相關資訊印發各班。 

（四）設置交通安全信箱，提供學生守法觀念。 

（五）定期舉辦交通安全講習，加強學生守法觀。 

（六）若狀況許可安排領有照違規及無照騎機車同學參訪植物人安養中心，藉以

警惕其遵守交通安全規則。 

 

柒、輔導措施： 

（一）定期檢查騎機車同學證件及安全配備是否依規定配戴。 

（二）對申請騎機車同學有違規情事者，初犯予以記警告處分並通知家長共同輔

導，再犯則記過處分並註銷其申請許可。 

（三）騎機車同學應列冊管理並建立管理卡記載騎車紀錄追蹤輔導。 

（四）騎機車同學應定期接受安全檢查（檢查煞車、離合器及輪胎）如有影響安

全情事，立即要求改進，未改進者撤銷原來申請。 

（五）定期不定點實施校外安全巡邏，遏止違規騎車及無照駕駛機車同學。 

（六）無照騎車同學除依教育部懲處標準辦理外，併有照騎車違規人員參加交通

安全講習。 

（七）騎乘腳踏車未配帶安全帽之同學，凡經查獲於翌日午修時間實施交通安全

影帶教育收視。 

 (八)騎乘機車者，需遵守交通規則、號誌，不闖紅燈、不超速，愛惜生命不參

與飆車活動並能自動戴上安全帽，同時不搭載任何人﹙除申請核准之親兄

弟姊妹﹚，進校門後依規定熄火下車牽至指定位置停妥，且不將機車騎入校

（區）內閒逛。 

 (九)為保護學生行走安全，參加晚自習同學(或參加晚上課外活動者)，騎乘腳

踏車或摩托車同學需 1800時過後，始能將車停放於學務處旁穿堂走廊。 

捌、獎懲規定 

（一）凡經學生校外會舉發表現優良者，記小功以上之獎勵。 

（二）凡經本校教師同仁舉發表現優良者，記嘉獎以上之獎勵。 

（三）機車路隊之同學，違犯騎乘規定者： 

      1.初犯者，著記小過乙次之處分。 

      2.再犯者，著記小過兩次之處分。 

      3.第三次再犯者，除記大過乙次外，並取消騎乘機車上、放學之資格。 

（四）無駕照而騎乘機車或已領有駕駛執照但未經申請核可而騎機車者，記大過



乙次之處分。 

（五）由家長、已考取駕照之兄弟姊妹或親戚騎機車接送上、放學者，不予以處

分；如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記警告乙次之處分。 

（六）由無親戚關係之朋友或同學騎機車接送上、放學者，依無照騎乘機車處分

之。 

玖、肇事處理 

（一）有照肇事時，通知家長協助處理有關報警、送醫、保險及慰問等事宜，並

視狀況需要申請急難救助。 

（二）無照肇事時，除比照有照肇事時處理原則外，另依無照騎乘機車論處。 

拾、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規定補充之。 


